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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尖扎县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0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下，尖扎县财政部门以十九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州委十五届八次全会和全省

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坚决贯彻执行《预算法》，围绕

“一优两高”战略部署，高质量推进“三区建设”，打造灵

秀尖扎，认真执行县人大各项决议，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把抓“六保”促“六稳”要求贯穿财政工作全过程，

攻坚克难抓收入，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

革，圆满完成了财政工作任务，财政收支运行平稳，有力保

障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2020 年县财政决算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完成情况。经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

过，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任务为 11100 万元。2020 年 12

月根据县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调整尖扎县 2020 年地方公

共财政收入预期目标的决议》（人大常办字【2020】29 号）

决定批准调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期目标调整为 18667 万

元，实际完成 19084 万元，较 上 年 同 期 同 口 径 增 长

8.72%，增收 1531 万元。

支出完成情况。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26599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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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算执行率为 94%，同比增长 23.53%，增支 50662 万元。

全年财力及预算执行结果。2020年全县总财力282452

万元，同比增长26.51%，增加财力59180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1908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44198万元，债务转贷

收入1463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400万元，上年结余

1138万元。地方一般预算支出26599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728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4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1769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619万元，结转下年专项支出619万

元。

2020 年尖扎县“三公”经费支出 888.13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732.24万元、公务接待费155.89

万元，较上年下降 5.1%，减支 47.64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 21943 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2082 万

元；补助收入 6706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55 万元；债务收

入 12400 万元（新增债券 1240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

成 20248 万元；年终结余 1695 万元（抗疫国债资金等），

为结转下年支出。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013 万元，同比增加 341

万元，增长 20.39%。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146 万元，

同比增加 13 万元，增长 1.15%，年末收支结余 867 万元，年

末滚存结余 456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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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一）狠抓组织收入工作，积极争取上级补助。一是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下行及财政收支矛盾，始终把抓组

织收入、争取上级补助作为工作重点，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完成预算目标；二是为有效缓解财政资金压力，降低债务融

资成本，我局积极发挥部门职能作用，认真把握政策导向，

积极向省州财政汇报接洽，2020 年争取政府债券资金 26706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资金 12400 万元，一般债券 14306 万元

万元。

（二）严格落实厉行节约，支出结构日趋合理。一是牢

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不合理支出，采取有

保有压措施，规范预算执行力；二是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完

善管理机制，强化支出责任，实现均衡支出；三是贯彻执行

严控一般性支出的有关要求，编制部门“三公经费”预算时，

科学合理地控制在上年支出额度以内；四是加强财政存量资

金清理盘活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压减存量资

金规模，缓解财政收支矛盾。

（三）坚持民生优先理念，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紧紧围

绕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着力推进各项民生事业加快

发展。2020 年，财政用于民生的支出达 213110 万元，占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80.12％。一是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

投入 24392 万元；二是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投入 14077

万元，落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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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人健康体检、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等，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三是支持文体旅游事业发展，

投入资金 6709 万元；四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投入

31958 万元，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五是支持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投入 11874 万元，进一步改善城乡无房户和困

难户的居住条件；六是节能环保支出 18030 万元；七是加强

惠农政策落实，支持农林水事业投入 72646 万元，落实草原

生态奖补、农业综合开发、设施农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促进农牧业稳定发展，农牧民持续增收；八是城乡社区

支出 33807 万元，支持高原美丽乡村、“厕所革命”、城乡

环境及道路整治工程，有效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九是科

技支出 175 万元。

（四）各项改革不断深入，财政管理更加科学。一是全

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年初制定了《2020 年绩效工作计

划》，确定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56 个，涉及资金达 41604.03

万元，确定县级部门项目绩效评价14个，涉及资金达2761.61

万元；二是加大预、决算信息公开力度，在尖扎县政府网站

公开 2019 年政府决算、部门决算和 2020 年政府预算及部门

预算信息；三是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做好债务统计分析工

作，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实行动态管理，有效防范化解债

务风险。按月上报债务监测平台月报，2020 年底，我县政府

性债务余额 58165.71 万元（一般债券 29742.5 万元，专项

债券 22400 万元，外债 6023.21 万元）；本年化解隐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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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10220 万元，完成当年计划化解任务的 188%；四是加强

全县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管，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2020 年，政府采购服务中心累计完成全县政府采购审批备案

1043 项，政府采购资金达到 21119.1 万元，与 2019 年采购

资金 11967.12 万元相比增加 56.66%，实际采购额与年初预

算相比资金节约率为 3.42%，节约财政资金 747.88 万元；五

是继续加强财政培训工作。组织完成了政府性资产培训、乡

镇决算填报培训、“政采云”系统培训、会计制度培训、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软件操作培训、内部控制培训等，累计培训

人数达 500 余人。通过各类培训，提高各单位财务人员理论

和实际操作能力，使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六是加大盘活存

量资金力度。根据州政府下发的黄政办函【2020】10 号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工作方案》的要

求，我局积极开展摸排清查，并对清查出的全县各部门存量

资金进行集中收缴。2020 年，我县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48128

万元，其中：统筹使用安排资金7365万元 ，原渠道安排37563

万元；七是加强财政监督，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2020 年，

县财政局认真履行财政监督职责，积极探索建立财政监督大

格局，加大对民生工程、民生资金和重大建设项目的财政监

督，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和资金使用情况。尖扎县财政局

党组根据纪委要求，积极开展尖扎县 2020 年度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使用管理专项监督检查工作。重点围

绕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 月至 9 月涉及 8 个部门 13 个单位

共29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2019年 13483.86万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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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3181.94 万元）管理使用情况、政策落实情况、工作规

范情况进行了详细核查，发现存在资金发放不及时、财务档

案管理不规范、“一卡通”使用率不高等 3 个问题，已限期

全部整改完毕。在省、州财政部门安排的重点检查任务基础

上，开展财政扶贫资金监督检查，检查发现问题 3 个，涉及

资金 43.53 万元，已按照资金原渠道上缴财政国库；对预决

算信息公开以及会计质量信息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

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五）持续加强脱贫攻坚后续巩固工作，认真开展“补

针点睛”专项行动。一是根据《尖扎县脱贫攻坚“补针点睛”

专项行动方案》，我局认真开展脱贫攻坚后续巩固工作开展。

2020 年县本级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219.05 万元，较

2019 年县财政配套扶贫资金 1964.17 万元，增长 12.97%，

达到财政脱贫攻坚绩效考核目标；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特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

点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全面落实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措施，做到“应整尽整”，全年整合各

类涉农资金 24955.08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1254.28 万元，

省级资金 3264.8 万元，县级资金 436 万元，整合资金优先

用于贫困村各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强各行业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调，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确保涉农资金统

筹整合工作落到实处。

（六）积极推进村级扶贫资金会计核算监管新模式“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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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区块链+代理记账”试点工作。2020 年 6 月，为认真贯

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和

“建立解决相对脱贫的长效机制”的重要论述，积极落实省

委省政府和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财政

对扶贫资金核算监管的职能作用，解决基层财务力量薄弱、

村级账务不规范、会计核算科目不健全、财务监督管理质量

不高等实际问题。青海省财政厅确定尖扎县作为试点县，开

展“互联网+区块链+精准扶贫资金代理记账”试点工作。我

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精心组织、统筹谋划，积极履行牵头

抓总主体责任，协调各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阶段目标任

务，经过 3 个月的共同努力，试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得到

省财政厅领导的一致认可。这项工作的开展能够有效防范扶

贫资金各实施节点的风险隐患，切实保障我县扶贫资金的使

用安全，并扩大行政、事业、乡镇、村级财务代理记账试点

范围，推广信息化财务，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规范财务管理。

（七）聚焦疫情防控，支持“六稳”“六保”任务落实。

全面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加大资金与政策支

持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是财政资金保障。

采取提前预拨等措施，保障疫情防控的资金保障。省财政下

达疫情防控各类专项资金 3430.53 万元，其中：抗疫国债资

金 2731 万元，省级专项资金 699.53 万元。县财政疫情防控

配套资金 351 万元。省州财政及时安排下达医疗卫生、城乡

低保、就业等社会保障类资金 31055 万元；二是减费降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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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对全县 17 家小微企业及个体户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及新出台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政策，共减免税额 1202 万

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发展活力，增

强发展后劲。


